
永宁县医疗保障局机构职能清单

单位全称 永宁县医疗保障局 规范简称 医保局

加挂牌子 无 单位性质 工作部门

单位级别 正科级 办公电话 0951-8778036

主要负责人 王红新 岗位设置 内设岗位 2个

办公时间 正常工作日 上午 8:30-12:00，下午 14:30-18:00

办公地址
永宁县杨和镇宁丰街与永康路交叉口人社局办公楼四楼

医疗保障局办公室

主

要

职

责

（一）贯彻执行医疗保障的法律法规、政策规定，研究拟定

全县医疗保险、生育保险、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发展规划、标准，

并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贯彻执行国家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办法及区、市实

施办法，拟定我县具体实施办法，监督管理全县医疗保障基金，

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基金安全防控机制，推进县域医疗保障基金支

付方式改革。

（三）贯彻落实自治区医疗保障筹资和待遇政策，完善动态

调整和全县调剂平衡机制，组织实施统筹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医

疗保障待遇标准。组织实施全县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改革。落实全

县离休干部医疗保障待遇政策。

（四）贯彻执行自治区、银川市城乡统一的药品、医用耗材、

医疗服务项目、医疗服务设施等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。

（五）贯彻执行国家和自治区、银川市药品、医用耗材、医

疗服务项目、医疗服务设施收费等政策，组织拟定二级公立医院

基本医疗服务项目、医疗服务设施收费等政策，监督县域内医疗

机构落实基本医疗服务项目、医疗服务设施等收费政策，建立医

保支付、医药服务价格合理确定和动态调整机制，推动建立以市



主

要

职

责

场为主导的社会医药服务价格形成机制。

（六）贯彻执行国家和自治区药品、医用耗材的统一招标采

购政策，监督辖区内医疗机构执行全县药品、医用耗材的统一招

标采购。

（七）组织实施全县定点医药机构协议和支付管理办法，建

立健全医疗保障信用评价体系和信息披露制度，监督管理纳入医

保范围内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，依法查处医疗保障领域违

法违规行为。

（八）负责全县医疗保障经办管理工作和公共服务体系、信

息化建设。组织实施完善异地就医管理和费用结算政策。建立健

全全县的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制度。

（九）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（十）职能转变。县医保局要按照区市医疗保障局制定的进

一步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

大病保险制度要求，推进县域内覆盖全民、城乡统筹的多层次医

疗保障体系，不断提高医疗保障水平，确保医保资金合理使用、

安全可控。推进县域医疗、医保、医药“三医联动”改革，更好

保障人民群众就医需求、减轻医药费用负担。

（十一）与县卫生健康局的有关职责分工。县卫生健康局、

医疗保障局等部门在医疗、医保、医药等方面加强制度、政策衔

接，建立沟通协商机制，协同推进改革，提高医疗资源使用效率

和医疗保障水平。


